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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42 号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26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对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

（以下简称回函）、《关于大连桃源荣盛市场有限公司以大连桃源商城

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加现金置换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瑞斐投资

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更新稿）》（以下简称资产置换

公告）、大连桃源商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源商城）审计

报告、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等公告及相关文件。另外，你公司于 3月

25日披露《关于仲裁事项进展的公告》（以下简称仲裁进展公告）。 

我部对相关事项表示进一步关注，请你公司就下列问题进行说明： 

1. 回函显示，你公司第一大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连和升）2020 年的资金计划均围绕着保证大连和升及下属

公司的生产运营来制定，未安排资金收购你公司对关联方黑龙江恒阳

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阳牛业）和非关联方的应收账款。资

产置换公告显示，大连桃源荣盛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源荣盛）

以桃源商城股权资产方式向你公司置换 4.22 亿元目标债权，同时，

拟以现金及/或桃源商城股权方式向你公司支付对价 1.05亿元，该部

分对价应在目标债权交割日起的 24个月内支付完毕。2020年 3月 9

日大连和升出具《支持函》，为你公司或指定主体的有关融资提供增

信及流动性借款支持；3月 23日，大连和升出具《承诺函》，明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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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债权价值超出桃源商城股权交易对价的差额部分 1.05 亿元，在桃

源荣盛无法支付时，大连和升将为桃源荣盛提供财务资助，此外，如

桃源商城的控股股东大连信得嘉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得嘉和）

到期无法偿还对银行的 5.2 亿元借款（由桃源商城提供担保），大连

和升愿意代为清偿该笔借款；如营口德祥贸易有限公司的借款到期未

偿还或亦未获得展期，愿意在桃源商城以 1.8亿元单位定期存单提供

质押担保的范围内代为清偿借款。同时，回函称如大连和升直接收购

上市公司的应收债权，未来很大可能要参与到恒阳牛业的债务重组，

很有可能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 

请说明：（1）本次交易的现金交易对价拟于 24个月内支付完毕

的主要考虑及具体支付安排，是否符合正常商业逻辑，是否构成你公

司对桃源荣盛财务资助或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是否能够彻底解决你

公司相关资金被关联方恒阳牛业等非经营性占用的问题。 

（2）大连和升 2020年的资金计划与其就本次交易作出的一系列

承诺如何协调，相关承诺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具有可行性。 

（3）你公司大股东大连和升的关联方桃源荣盛通过资产置换方

式取得应收债权是否可能导致大连和升与你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2. 回函显示，桃源商城将桃源荣盛注入的 5 亿元增资款以借款

的方式归集到信得嘉和，信得嘉和将该笔资金借给大连和升周转使用。

大连和升由于生产经营周转需要，未能及时将该笔 5亿元资金归还信

得嘉和。至 2020年 2月，信得嘉和向银行申请 5.2亿元借款，桃源

商城以 10处不动产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同时提供保证担保。信得嘉

和将增资款项归还桃源商城，共偿还桃源商城 5.2亿元，冲抵应付桃

源商城 8.3亿元中的 5.2亿元，桃源商城使用该资金偿还了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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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信得嘉和仍应付桃源商城 3.1亿元，将于本次交易完成后

一年内归还，资金占用期间将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资金使用费。

信得嘉和、桃源荣盛的股东均为王文新与张秀琴。 

请说明：（1）增资款在 2020年 1月由桃源荣盛注入桃源商城后

随即流向信得嘉和是否构成抽逃出资。请律师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等相关规定，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桃源商城为信得嘉和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安排是否实质上形成桃源商城以自有资产向银行进行融资并将

银行借款转变为所有者权益的情形，桃源商城对增资事项的会计处理

是否合规。 

（3）请审计机构对桃源荣盛向桃源商城增资 5亿元的验资情况

进行说明，包括验资时间、验资程序及形成的结论性意见等。 

（4）信得嘉和对下属企业资金进行集中管理的依据及合理性，

是否实质上构成对桃源商城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5）资产置换公告显示，后续桃源商城的对外投资、对外担保、

关联交易、资金拆借等事项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但你公司的持股比例仅为 40%，你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桃源商城的重大

事项的决策程序及相关安排是否能够有效保证桃源商城规范运作。 

（6）将桃源商城向股东信得嘉和借出 5亿元划分至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 2020年 1月 31日，桃源商城净资产账

面价值为 47,067万元，评估价值为 10.54亿元，增值率为 123.95%。

其中，房屋建筑物净值 98,495,803.53元，净值评估值为 678,97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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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值率为 588.99%。 

请你公司及评估师说明：（1）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桃源商

城账面净资产为-3,090.47万元，2020年 1月桃源荣盛向桃源商城增

资 5亿元，桃源商城净资产由负转正，而回函显示截至 1月末该笔增

资款项已借用给信得嘉和，请说明评估时是否考虑了增资及增资款变

动事项对估值的影响。 

（2）评估说明仅对白云街 28-1号房产的评估过程进行说明，而

该房产系 2017年依照购置价入账。桃源商城其他建筑物分别于 2004

年建成投入使用和 2007年股东出资取得，所处地理位置也与白云街

28-1号存在差异。请补充披露对桃源商城其他建筑物的评估过程，并

分别说明各建筑物的增值率情况。 

（3）结合桃源商城所拥有固定资产的运营情况、未来经营计划

等，进一步分析说明桃源商城固定资产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4）评估结果是否考虑评估基准日至评估结果披露日期间发生

的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4. 请结合审计报告情况说明： 

（1）截至 2020年 1月 31日，桃源商城的短期借款为 6.3亿元。

回函显示，2020年 2月，桃源商城归还短期借款 5.2亿元，目前仍有

短期借款余额 1.1亿元。鉴于桃源商城主要业务为出租商铺收取租金，

请说明桃源商城发生大额银行借款的原因及用途，是否系为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如是，请说明本次资产置换

交易完成后规范类似行为的具体举措。 

（2）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桃源商城的其他应收款为

831,028,350.92 元，其中对信得嘉和的其他应收款为 830,123,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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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的 97.02%，账龄在 1年以内，未计提任

何坏账准备。请说明桃源商城其他应收款发生的时间、原因、性质，

对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和未对信得嘉和大额其他应

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审慎性。 

（3）资产置换公告显示，桃源商城截至目前存在对信得嘉和、

鞍山和盛商城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华美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大连

嘉德隆泰实业有限公司、营口德祥贸易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对外担

保。但审计报告显示，桃源商城未对前述对外担保情况计提任何预计

负债。请结合被担保方的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说明桃源商城未对相

关担保情况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审慎性。 

（4）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仅披露了桃源商城于 2020年 2月分别

归还短期借款 5.2亿元以及为信得嘉和 5.2亿元借款提供担保，未反

映回函中披露的信得嘉和于 2020年 2月向桃源商城支付 5.2亿元往

来款以及信得嘉和、桃源商城与桃源荣盛三方抵销 1.2亿元往来款的

情况。请说明财务报表附注反映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是否充分、准

确、完整。 

请审计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 资产置换公告显示，桃源商城资产优良、经营稳定，能够为

你公司增加部分优质资产。请结合桃源商城连续多年亏损或微利、增

资前净资产为负、本次资产评估增值率为 123.95%（其中房屋建筑物

增值率高达 588.99%）、对外提供多项担保等情况，充分揭示桃源商

城相关资产存在的风险。 

6. 仲裁进展公告显示，2019年 7月，大连和升、杭州昂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受让了北京京粮鑫牛润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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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鑫牛润瀛基金）和北京京粮鑫牛润瀛一号咨询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所有合伙份额，并将后者更名为北京融盛和谐咨询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盛和谐）。2020年 3月 24日，

鑫牛润瀛基金撤回其全部仲裁请求，本案在申请人融盛和谐与包括你

公司在内的七名被申请人之间继续进行，融盛和谐向仲裁委请求恢复

仲裁程序。请说明大连和升作为持有融盛和谐 99.99%合伙份额的有

限合伙人和你公司目前的第一大股东，其请求仲裁委恢复仲裁程序的

主要考虑和具体安排，是否有利于解决相关股权协议争议涉及的你公

司及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进行说明并于 3月 31日前将相关书面材料

报送我部。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

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20年 3月 26日 

 

 


